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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视角下的
关键日期

疏震娅１，２　 李志文１

（１． 大连海事大学，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６；２．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６１）

摘要： 关键日期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从实践中逐渐被提出并不断运用。 关键日期意味着争端有

关的所有实质性事实已经发生，关键日期之后发生的事情不能改变关键日期时的既存情势。
当事方的权利也因而取决于关键日期时的情势。 关键日期的难点在于如何恰当确定争端的关

键日期。 关键日期的核心作用在于对涉案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的重要影响。 国际司法和仲

裁中关键日期的实践，对中国从法律角度维护岛屿领土主权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关键日期；国际司法实践；国际仲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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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１９；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０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外大陆架划界对南海地缘政治的影响路径和效应研究”（４１４０１１４２）、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与邻国海洋权益争端问题的国际法理研究”（１２ＪＺＤ０４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疏震娅（１９７６—），女，安徽合肥人，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２０１３ 级博士研究生，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家领

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海洋法律与权益问题；李志文（１９６３—），女，辽宁朝阳人，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海洋法、海商法。
①　 张新军著：《权利对抗构造中的争端：东海大陆架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９４ 页。

　 　 国际争端从产生到解决，往往经历较长的

时期。 复杂的国际争端常涉及不同历史时期的

诸多权利主张和证据材料。 对历经不同历史时

期的权利进行评判的前提问题是，需要对到何

时为止的法律关系做出判断。① “何时为止”正

是关键日期（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ｅ）所关注的问题。 随着

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关键日期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从实践中逐渐被提出并不断运用。 在国

际司法和仲裁实践中，关键日期被有效地用于

解决国际法上基于时间标准的许多冲突主张。
本文以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为视角，考察关键

日期问题在实际争端解决中的作用，以期为中

国与周边国家有关岛屿主权争端的解决提供一

个法律思考的视角。

一、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中的

关键日期概况

　 　 在任何争端中，总会有特定的时间对争端予

以法律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日期是国际法上

判断争端中的法律关系的时间标准。 作为和平解

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法律方式，常设国际法院（Ｔｈｅ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国际法

院（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国际海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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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以及常设仲裁法院（Ｔｈｅ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曾经是或现在是解决国家间争端的

主要机构，各种临时性仲裁也会处理国家间的争

端。 关键日期在这些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中不

断出现。 上述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中约有 ６２ 个

案件的判决、裁决或命令涉及关键日期。①

常设仲裁法院所公布的过往案件②有 ８２
件，出现关键日期的裁决有 ７ 件，其中 ５ 件是国

际裁决。③ “关键日期”作为专用术语首次在国

际司法和仲裁中出现就是帕尔马斯岛案的 １９２８
年仲裁裁决。④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报告》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ｌ
Ａｗａｒｄｓ， ＲＩＡＡ）⑤（第 １－３０ 卷）收录了自 １８ 世

纪晚期到 ２１ 世纪的仲裁裁决，有 ７ 个案件的裁

决出现关键日期⑥。 阿根廷 －智利边境案的

１９６６ 年裁决，是所查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中首

次将关键日期作为标题列出讨论的案例。 后续

诸多国际司法和仲裁案件都引用阿根廷－智利

边境案有关关键日期的观点。 阿根廷－智利边

境案的裁决对关键日期问题的发展及国际司法

和仲裁后续的实践具有重要影响。
常设国际法院在存续期间就 ２９ 件诉讼案

件做出判决，发表 ２７ 项咨询意见，⑦其中有 ３ 件

诉讼案件提及相关的表述。 国际法院审结的诉

讼案件共 １２６ 件，做出的咨询意见共 ２６ 项，⑧其

中出现关键日期的诉讼案件有 ３９ 件，出现关键

日期的咨询意见有 ３ 件。 国际海洋法法庭审结

的诉讼案件为 ２１ 件，咨询意见案件为 ２ 件，⑨其

中有 ３ 件诉讼案件的判决涉及关键日期，没有

涉及关键日期的咨询意见。
总体而言，关键日期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各

争端解决机构受理的案件中都曾出现。 涉及

关键日期的案件数量晚近以来有所增长。 关

键日期在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方面都可发挥

作用，在程序上和实体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

程序上，关键日期多出现在从时间角度对争端

是否属于争端受理机构管辖权范围内、是否可

受理的考虑。 在实体上，关键日期则侧重在领

土争端和边界划界争端中，尤其是近年来在案

件审理过程中的适用呈现增多趋势。 程序问

题和实体问题均为国际司法和仲裁程序的重

要组成部分。 对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的考虑，
目标都是为了在当事国之间公正解决争端，但
在法律理念和适用方式方法上存在诸多差异。
关键日期在这两方面的作用都应予以深入研

究。 学界对关键日期问题多是从领土主权争

端的角度予以论述，本文则在系统梳理和分析

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中所涉及的关键日期问

题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关键日期在更广泛意义

上对争端解决的作用。􀃊􀁉􀁒

二、关键日期的含义

国际法上的争端是指对于法律或事实观点的

分歧，是双方在法律观点或利益上的冲突。􀃊􀁉􀁓 法律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数据来源：笔者对常设国际法院、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

法庭以及常设仲裁法院迄今为止所公布的裁判文书，以及《联合

国国际仲裁裁决报告》（第 １－３０ 卷）的仲裁裁决，以“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ｅ”
等相关词组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经筛查统计得出。

“Ｃａｓｅｓ”， ＰＣＡ， Ｊｕｌ．２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ｐｃａｃａｓｅｓ．ｃｏｍ ／ ｗｅｂ ／
ａｌｌｃａｓｅｓ ／ ．

国际裁决，即给予两国之间，以及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

裁决，不包括个人或私营机构与国家之间的裁决。
Ｇｅｒａｌｄ 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１９５１－４：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Ｐａｒｔ ＩＩ”，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３２， １９５５－１９５６， ｐ． ２１．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ｌ Ａｗａｒｄｓ”， ＵＮ， Ｊａｎ． ６，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ｌｅｇａｌ．ｕｎ．ｏｒｇ ／ ｒｉａａ ／ ．

该统计不包括本裁决报告收录的常设仲裁法院机制裁

决。 其中 １ 件因无英文资料，本文未考察其具体内容。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１９２２－１９４６）”， ＩＣＪ， Ｎｏｖ．１６，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ｊ－ｃｉｊ． ｏｒｇ ／ ｐｃｉｊ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ｐ１＝ ９．

“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６ ｂｙ Ｄａｔｅ ｏｆ 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ＣＪ， Ａｐｒ．１４，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ｃｊ－ｃｉｊ． ｏｒｇ ／ ｄｏｃｋｅｔ ／ ｉｎ⁃
ｄｅｘ．ｐｈｐ？ ｐ１＝ ３＆ｐ２＝ ２．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ＩＴＬＯＳ， Ａｐｒ．１６，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ｔｌｏｓ．
ｏｒｇ ／ ｃａｓｅｓ ／ ｌｉｓｔ－ｏｆ－ｃａｓｅｓ ／ ；“Ｌｉｓｔ ｏｆ Ｐｅｎｄｉｎｇ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ＴＬＯＳ， Ａｐｒ．１６，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ｔｌｏｓ．ｏｒｇ ／ ｃａｓｅｓ ／ ｄｏｃｋｅｔ ／ ．

有学者曾对领土争端判例尤其是国际法院相关判例中

的关键日期因素予以梳理，总结领土争端判例中关键日期的影

响因素和确定标准。 参见：刘丹：“领土争端解决判例中的‘关键

日期’因素及对钓鱼岛争端的启示”，《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７ 期，第 ８１－８６ 页。
Ｔｈｅ Ｍａｖｒｏｍｍａｔｉｓ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３０ Ａｕｇ

１９２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Ｐ．Ｃ．Ｉ．Ｊ．， Ｓｅｒｉｅｓ Ａ，
Ｎｏ． ２， ｐ． １１．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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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中总会有对评估法律事实具有重要意义的时

间节点。 关键日期曾是隐含在领土争端之中的概

念。① 就实体问题而言，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中的

关键日期多是在领土主权争端案件中，在海洋划界

等其他性质的案件中也有所涉及。 所涉问题多出

现在判断领土主权的取得和权利的移转中，包括原

始取得、保持占有原则、有效控制等。
关键日期被公认是由帕尔马斯岛仲裁案的

１９２８ 年裁决首次提出。② 在国际司法和仲裁实

践中，较早对关键日期给予界定的是阿根廷－智
利边境案的 １９６６ 年裁决。 该裁决表示，关键日

期是指双方行为的证据不应被采纳的日期。③

２１ 世纪以来，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主权案判决

援引阿根廷－智利边境案表示，争端具体化后发

生的行为不能考虑，除非该行为是此前行为的

正常延续，且不以改善争端方法律地位为目的

而实施。④ 直到加勒比海领土和海洋争端案（尼
加拉瓜诉洪都拉斯）的 ２００７ 年判决，国际司法

判决才首次出现对关键日期的明确阐述。 该判

决表示，关键日期的重要性在于区分以主权者

身份实施的行为和关键日期之后发生的行为。
前者原则上与评估和确认有效占领有关；后者

一般与此无关。 关键日期是分界线，当事方在

关键日期后的行为与评估有效占领的价值无

关。⑤ 之后的案件中，上述观点中的关键日期被

逐渐明晰为争端具体化（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ｅｄ）的日期。
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主权案的判决表示，在领

土主权争端中，争端具体化的日期具有重要意

义，其重要性在于区分为确立或确定主权而应

予以考虑的行为和关键日期之后发生的行为。⑥

领土和海洋争端案（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的判

决还强调，在陆地主权争端的情况下，争端具体

化的日期，将发生在争端具体化之日前后的以

主权者身份（à ｔｉｔｒｅ ｄｅ 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行为区分开来；
为确立或确定主权，关键日期前的行为应予以

考虑，关键日期后的行为不予考虑。⑦

关键日期还与保持占有原则（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ｕｔｉ ｐｏｓｓｉｄｅｔｉｓ）关系密切。 因殖民地独立而产

生的领土或边界争端案件往往涉及保持占有原

则。 保持占有原则目的在于确保尊重对原殖民

地取得独立时的领土边界。 该原则的适用，使
得原来的行政管理边界被转化为完全意义上的

国际边界。⑧ 保持占有原则是对领土权利的冻

结，独立之时的状况具有决定性意义，形成关键

日期时的“领土照片”。⑨

国际司法和仲裁案件还会出现对争议领土

的权利渊源欠缺或不明的情况。 争端受理机构

此时 倾 向 通 过 对 比 当 事 各 方 的 有 效 控 制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éｓ）来确定权利状况。 为审理确定有效

控制的可受理性，有必要界定什么样的期间应

予以考虑。􀃊􀁉􀁒 对有效控制的考察则离不开审查

一定时间范围内的国家行为，这一时间范围就

涉及关键日期。
关键日期还逐渐从领土争端扩展到许多其

他类型的争端中。 海洋划界争端案件就出现了

关键日期问题。 在涉及大陆架划界成比例检验

所需考虑的事实问题时，有案件的法官就表示

当事方在争端产生后的自利行为不应予以考

虑。􀃊􀁉􀁓 还有案件以当事国之间冲突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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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ｒａｌｄ 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１９５１－４：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Ｐａｒｔ ＩＩ”，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３２， １９５５－１９５６， ｐ．２１．

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Ｐａｌｍａｓ Ｃａｓｅ， Ａｗａｒｄ ｏｆ ４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２８， Ｒ． Ｉ． Ａ． Ａ．，
Ｖｏｌ． ＩＩ， ｐ．８４５．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ｅ⁃Ｃｈｉｌ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Ｃａｓｅ， Ａｗａｒｄ ｏｆ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６６，
Ｒ．Ｉ．Ａ．Ａ．， Ｖｏｌ． ＸＶＩ， ｐ． １６６．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ｏｖｅｒ Ｐｕｌａｕ Ｌｉｇｉｔａｎ ａｎｄ Ｐｕｌａｕ Ｓｉｐａｄａ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２， ｐ． ６８２． ｐａｒａ． １３５．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ａｎｄ Ｈｏｎ⁃
ｄｕｒ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Ｓｅａ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Ｈｏｎｄｕｒａ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７， ｐｐ．６９７－６９８， ｐａｒａ． １１７．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ｏｖｅｒ Ｐｅｄｒａ Ｂｒａｎｃａ ／ Ｐｕｌａｕ Ｂａｔｕ Ｐｕｔｅｈ，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Ｌｅｄｇｅ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
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８， ｐｐ．２７－２８， ｐａｒａ． ３２．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２， ｐ． ６５２， ｐａｒａｓ． ６７－６８．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６， ｐ． ５６６，
ｐａｒａ． ２３．

同⑧， ｐ． ５６８， ｐａｒａ． ３０．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Ｑａｔａｒ

ａｎｄ Ｂａｈｒａｉｎ， Ｍｅｒｉｔｓ， 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ｇｅ Ｔｏｒｒｅｓ Ｂｅｒｎáｒｄｅｚ，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１， ｐｐ．２７１－２７２， ｐａｒａ． ３０．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 （ Ｔｕｎｉｓｉａ ／ Ｌｉｂｙａｎ Ａｒａｂ Ｊａｍａｈｉｒｉｙａ ），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ｇｅ Ｊｉｍéｎｅｚ ｄｅ Ａｒéｃｈａｇａ，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
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２， ｐ． １３４， ｐａｒａ． １０８； ｐ． １３９， ｐａｒａ． １２１．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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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域划界争端的关键日期。① 有案件对海洋

划界的相关情况进行审查时，涉及对当事方行

为以关键日期来评估的讨论。② 在国家对国民

实施外交保护的案件中，关键日期还是用以识

别股东身份的时间标准。 这涉及法人破产时的

股东资格识别问题和国家对具有本国国籍的股

东外交保护中的国籍连续性问题。③

国际司法和仲裁案件还有对关键日期一

词的字面意义使用。 国际法院咨询意见中出

现的关键日期，有指必须评估法律地位之时，④

也有指涉案问题的重要时间节点。⑤ 在国际仲

裁中，涉及国际金融⑥和政府与交战团体的案

件⑦，也曾出现关键日期，主要是指对本案主要

的日期。
关键日期在不同类型争端中都可以出现，

尚非严格概念。⑧ 除主要在领土争端案件中被

适用，关键日期在国际法上因法律关系改变而

引起的其他案件中也逐步得到运用。 关键日期

的法律理念是公平对待每一国的实体问题的情

况，其基本目标在于确保考虑案件的所有情况，
在最公正和平等的基础上解决争端。 之所以要

确定关键日期，原因在于寻找争端有关的所有

实质性事实已经发生的时间。 相应地，关键日

期的法律效果在于排除争端方在关键日期后的

行为对争端的影响。 关键日期确定后，在关键

日期之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关键日期

时的既存情势。 无论情势如何，在法律上该情

势被视为继续存在，当事方的权利取决于该

情势。⑨

三、关键日期的确定

在国际司法和仲裁中，当事方会提出对争

端关键日期的主张，但大量工作仍留待争端受

理机构判断。 关键日期的确定主体是争端受

理机构。 关键日期是争端受理机构须自行解

决的前提问题。􀃊􀁉􀁒 关键日期的确定取决于关键

日期的目标及一般原则，􀃊􀁉􀁓如何确定关键日期，
没有确定的公式。 有观点认为，在当事方采取

其国际法上的最后立场并坚持各自权利之后，

关键日期才能被确定。 因为，正如资产负债表

中的商业资产在会计结算日被冻结，当事方之

间的实际状况到此日期也会被“冻结”或“具

体化”。􀃊􀁉􀁔 在所发生的事情中，当事方与其主张

相关的行为是决定关键日期的高度重要的因

素。􀃊􀁉􀁕 梳理国际实践，发现有如下日期可被确定

为关键日期。
（１）争端产生或具体化的时间可为关键日

期。 法律观点或利益上的冲突往往表现为对立

的主张或冲突的行为。 这样的主张或行为的首

次出现，就意味着争端的产生或具体化，即争端

的关键日期。 一是当事方首次提出权利主张的

时间。 东格陵兰法律地位案和明基埃和埃克荷

斯群岛案，都是以当事方首次对涉案领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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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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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ｒ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Ｓｅａ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Ｈｏｎｄｕｒａ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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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７６ （１９７０）， 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ｇｅ Ｇｅｒａｌｄ
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７１， ｐ． ２２１．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Ｎｏ． ２７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２， ｐ． ３９９．．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ａｒｋ
ｉｎ １９６１ ａｎｄ １９６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 （ｅ） ｏｆ Ａｎｎｅｘ Ｉ Ａ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５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ｅｂｔ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１６ Ｍａｙ １９８０， Ｒ．Ｉ．Ａ．Ａ．， Ｖｏｌ． ＸＩＸ， ｐｐ． ９９－１００，
ｐａｒａ． ２７．

Ａｗ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ｙｅｉ Ａｒｅ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ｄ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Ａｒｍｙ， Ａｗａｒｄ ｏｆ ２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９， Ｒ． Ｉ． Ａ． Ａ．， Ｖｏｌ．
ＸＸＸ， ｐ．２３９， ｐａｒａ． ２３３．

有学者认为，司法机构在裁决领土争端的情况下，提出关

键日期。 参见：王军敏：“从国际法中的关键日期看钓鱼岛的主权

归属”，《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 期，第 ２３ 页。
Ｇｅｒａｌｄ 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１９５１－４：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Ｐａｒｔ ＩＩ”，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３２， １９５５－１９５６， ｐ．２１．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ｅ⁃Ｃｈｉｌ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Ｃａｓｅ， Ａｗａｒｄ ｏｆ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６６，
Ｒ．Ｉ．Ａ．Ａ．， Ｖｏｌ． ＸＶＩ， ｐ． １６４．

同⑨， ｐ． ２４。
Ｌ． Ｆ． Ｅ． Ｇｏｌｄｉｅ， “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１２， Ｎｏ． ４， １９６３， ｐ． １２５４．
同⑨， ｐ．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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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主张的时间为争端的关键日期。① 白礁岛、
中岩礁和南礁主权案，以新加坡在当事双方谈

判中对中岩礁和南礁首次提出主权主张为这两

个岛屿主权争端的关键日期。② 在加勒比海领

土和海洋争端案（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中，哥
伦比亚首次提出的相关海洋边界主张使得争端

具体化，成为考察有效占领的关键日期。③ 值得

注意的是，加勒比海领土和海洋争端案（尼加拉

瓜诉洪都拉斯），以尼加拉瓜 ２００１ 年提交诉状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的时间为岛屿主权争端的关键日

期，而不是其提交请求书（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的 １９９９
年。④ 原因在于，国际法院认为，尼加拉瓜在提

交诉状时才首次表示保留对涉案岛屿主权。
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主权案，以当事方提出相

互冲突主张的时间为关键日期。⑤ 二是权利主

张的竞争性行为首次出现的时间。 大陆架案

（突尼斯 ／利比亚），以当事方首次在争议海域

授予石油开采特许权为关键日期。⑥ 加勒比海

领土和海洋争端案（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以当

事国 １９８２ 年边境冲突事件的发生为海域划界

争端的关键日期。⑦ 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主权

案，以新加坡对马来西亚出版主张白礁岛主权

的地图提出抗议的时间为岛屿主权争端的关键

日期。⑧

（２）争议权利被处置的时间可为关键日期。
按照“任何人不能给予其未有者” 原则（ ｎｅｍｏ
ｄａｔ ｑｕｏｄ ｎｏｎ ｈａｂｅｔ），争端方是否有权处置争议

权利，就要看其在行为时是否已合法拥有相关

权利。 一是对权利进行处置的条约缔结或生效

的时间。 帕尔马斯岛案裁决没有以主权争端产

生的 １９０６ 年为争端关键日期，而以割让帕尔马

斯岛的《巴黎条约》缔结及生效的时间为关键日

期。 比格尔海峡争端案，以阿根廷和智利缔结

边界条约的 １８８１ 年为关键日期。⑨ 二是权利曾

被裁判的时间。 阿根廷－智利边境案裁决表示，
既有仲裁裁决做出时间是可被考虑的关键日期

之一。􀃊􀁉􀁒 三是权利状态得到广泛承认的时间。
塔巴（Ｔａｂａ）界桩定位案，埃及和前巴勒斯坦委

任统治领土之间的边界在委任统治期间被勘

定、巩固以及广泛认可。􀃊􀁉􀁓

（３）原殖民地取得独立的时间可为关键日

期。 为保证新独立国家的稳定，“保持占有”原

则，即保存独立时的现存边界，使得国家独立的

日期，往往成为确定争端的关键日期。 这种法

律被作为显示在那一关键日期时领土现状的证

据。􀃊􀁉􀁔 原殖民地独立的边界争端案多倾向于以

当事方独立的时间为争端的关键日期。􀃊􀁉􀁕 印巴

西部边界案，当事方没有明确共同接受确切的

关键日期，但其诉请及主张包含对特别相关的

若干日期或年份的宽泛认同，尤其独立的时间

具有决定性意义。􀃊􀁉􀁖 保持占有原则以独立时间

为关键日期在实践中也存在调整。 当事国独立

时间不同时，可依相关条约确定的日期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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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８， ｐ． ２８， ｐａｒａ．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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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④。
同②， ｐａｒａ．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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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７， Ｒ．Ｉ．Ａ．Ａ．， Ｖｏｌ． ＸＸＩ， ｐ． １７２， ｐａｒａ． １５０．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ｅ－Ｃｈｉｌ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Ｃａｓｅ， Ａｗａｒｄ ｏｆ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６６，
Ｒ．Ｉ．Ａ．Ａ．， Ｖｏｌ． ＸＶＩ， ｐｐ． １６６－１６７．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ａｂ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２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８， Ｒ．Ｉ．Ａ．Ａ．，
Ｖｏｌ． ＸＸ， ｐ． ４５， ｐａｒａ． １７２．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６， ｐ． ５６８，
ｐａｒａ． ２９－３０．

同􀃊􀁉􀁔， ｐ．５７０， ｐａｒａ． ３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 Ｂｅｎｉｎ ／ Ｎｉｇｅｒ），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５， ｐ． ９０；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 Ｂｕｒｋｉｎａ
Ｆａｓｏ ／ Ｎｉｇｅｒ），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３， ｐ． ４４； “Ｂａｙ ｏｆ Ｂｅｎｇ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Ａｗａｒｄ，
ｄａｔｅｄ 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４”， ＰＣＡ， 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ｐｃａｃａｓｅｓ．ｃｏｍ ／ ｗｅｂ ／
ｓｅｎｄＡｔｔａｃｈ ／ ３８３， ｐｐ．４８－４９， ｐａｒａ． １７０．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ａｓ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ｄ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ｆ ３０ Ｊｕｎｅ １９６５）， Ａｗａｒｄ ｏｆ １９ Ｆｅｂ⁃
ｒｕａｒｙ １９６８， Ｒ．Ｉ．Ａ．Ａ．， Ｖｏｌ． ＸＶＩＩ， ｐ． ５２８．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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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而不一定要绝对适用独立之时。① 陆地、
岛屿和海上边界争端案（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
判决指出，保持占有原则的关键日期为独立之

时，并非绝对，可因裁判或条约、默示或承认而

改变。② 领土争端案（利比亚 ／乍得）判决中有法

官对此表示认同。③ 卡西基利 ／塞杜杜岛案判决

中有法官还提出，确定领土状态的关键日期是

两个前殖民国实施后续行为对所签订的划定双

方势力范围的条约解释的最后日期。④

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表明，确定关键日期

并非易事，需要综合考虑每个争端的各种相关

因素，故难以给出统一标准。 不过，综合上述国

际案例情况看，关键日期的确定也已经有过相

对集中的考虑。 比如，关键日期可以是争端产

生或具体化之时，包括当事方首次提出权利主

张、权利主张的竞争性行为首次出现等。 关键

日期还可以是争议权利被处置的时间，包括通

过条约、裁决和国际社会承认等。 在保持占有

原则的情况下，关键日期一般为原殖民地取得

独立的时间。 可见，“关键日期始终是和争端的

事实和实体紧密联系在一起。”⑤争端受理机构

必须采取最为洗练的法律技巧， 从错综复杂的

事实中确定究竟是哪些事实或行为已经使争端

构成了具体的法律问题， 以此做出具有说明力

的判断。 关键日期只能也只应在不同的案件中

视具体事实而决定。

四、关键日期的作用

由于一般国际法没有确立权利巩固或完善

的固定期限，关键日期有助于从大量的法律和

政治历史中，梳理或解释事实。 关键日期以时

间点为检验标准，此后当事方行为不能有效影

响国际争端的法律情势。⑥ 关键日期的这种排

除功能使整个法律关系更加清晰。⑦ 国际司法

和仲裁所解决的争端，因其法律属性，在本质上

都会存在对确定法律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

间节点。 但关键日期在实践中也并非都得到适

用。 在一些承认关键日期理念的案件中，争端

受理机构也是根据个案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运

用关键日期。 阿根廷－智利边境案仲裁庭认定，
关键日期在该案中几乎没有价值，最终对被提

交的所有证据予以审查。⑧ 红海主权和海洋划

界案的仲裁裁决指出，由于双方都不寻求对争

端实质问题利用关键日期的主张，最好是“审查

向其提交的所有证据，而不考虑与这些证据的

行为日期。”⑨黑海海洋划界案的判决认为，本案

的国家活动不构成本案相关情况，没有回应双

方所讨论的关键日期问题。􀃊􀁉􀁒

４．１　 关键日期对证据可采性和证明力的影响

关键日期在实体问题上的主要作用是以时

间标准评估证据可采性及证明力，在冲突的法

律权利间予以裁判。􀃊􀁉􀁓 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表

明，关键日期前的证据通常都具有可采性。 越

接近关键日期的证据证明力越强，紧挨关键日

期时的证据作用最强。 关键日期后的证据原则

上不予考虑。 即便被采纳，也主要是从对关键

日期时状态的解释和说明而使用。􀃊􀁉􀁔 这种规律

性显示出关键日期时法律状态在争端中的突出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Ｌｉｂｙａｎ Ａｒａｂ Ｊａｍａｈｉｒｉｙａ ／ Ｃｈａ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ｇｅ Ａｊｉｂｏｌａ，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４， ｐ． ５１．

“Ｌ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Ｅｌ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 ／
Ｈｏｎｄｕｒａｓ：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１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２”，
ＩＣＪ， １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２， ｐ．４０１， ｐａｒａ． ６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ｊ－ｃｉｊ． ｏｒｇ ／
ｄｏｃｋｅｔ ／ ｆｉｌｅｓ ／ ７５ ／ ６６７１．ｐｄｆ．

同①， ｐ． ９１， ｐａｒａｓ． １３３－１３４．
Ｋａｓｉｋｉｌｉｌ ／ Ｓｅｄｕｄｕ Ｉｓｌａｎｄ （ Ｂｏｔｓｗａｎａ ／ Ｎａｍｉｂｉａ ）， 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ｇｅ Ｐａｒｒａ⁃Ａｒａｎｇｕｒｅｎ，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９， ｐ．
１２２０， ｐａｒａ． ４３．

Ｇｅｒａｌｄ 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１９５１－４：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Ｐａｒｔ ＩＩ”，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３２， １９５５－１９５６， ｐ． ２６．

Ｌ． Ｆ． Ｅ． Ｇｏｌｄｉｅ， “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１２， Ｉｓｓｕｅ ４， １９６３， ｐ． １２６７．

同⑥， ｐ． １２８４．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ｅ⁃Ｃｈｉｌ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Ｃａｓｅ， Ａｗａｒｄ ｏｆ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６６，

Ｒ．Ｉ．Ａ．Ａ．， Ｖｏｌ． ＸＶＩ， ｐ． １６７．
Ａｗａ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ｒｉｔｒｅａ ａｎｄ Ｙｅｍｅ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９８， Ｒ．Ｉ．Ａ．Ａ．， Ｖｏｌ． ＸＸＩＩ， ｐ．
２３６， ｐａｒａ． ９５．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 Ｒｏｍａｎｉａ ｖ． Ｕ⁃
ｋｒａｉｎ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９， ｐｐ．１２５－１２６， ｐａｒａ． １９８．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ａｈａｒａ，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７５， ｐ．
３８， ｐａｒａ． ７６．

同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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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关键日期前的证据，原则上都可被采纳，但

证据若距离关键日期越远，其证据力越有被削

弱的倾向。 帕尔马斯岛案裁决表示，主权展示

在关键时期存在足矣，不必追溯到过分久远的

时期。① 东格陵兰法律地位案判决也指出，没有

必要要求丹麦对涉案领土的主权应存在于丹麦

主张其所拥有的整个时期。② 利吉丹岛和西巴

丹岛主权案判决，主要审查的是关键日期前当

事方的有效占领。③ 如果关键日期前的状况与

关键日期时的状况不同，后者在案件审理中会

处于优先地位，因为关键日期前的状况是关键

时期内地面情势的指标。④ 如果以前的边界与

关键日期时的边界不同，那么以前的边界应被

关键日期时的边界所取代，而不予考虑。 过去

的边界、争端地区的地理情况、有关的事件仅对

关键日期之时的边界具有证据价值。⑤

关键日期前紧挨关键日期的证据作用突

出。 东格陵兰法律地位案判决表示，丹麦的证

据即便不足以确定主权的早期存在，也不会排

除认定丹麦合法权利在紧挨挪威先占前的时期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ａ⁃
ｔｉｏｎ）已充分确立。⑥ 明基埃和埃克荷斯群岛案

判决指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源自中世纪

事件的间接判断，而是与明基埃和埃克荷斯群

岛占有直接相关的证据。⑦ 孟加拉湾海洋边界

案的仲裁裁决认定，距关键日期前久远的调查

而绘制的地图不构成确定陆地边界终点的主要

来源，并倾向于信服距离关键日期较近的调查

而形成的地图证据力。⑧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紧
挨关键日期究竟应从何时算起？ 东格陵兰法律

地位案判决，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及随后的

和平会议的时间作为起点，原因是在诸多领土

变更正在发生时，丹麦会考虑有利时机以争取

确保对其整个格陵兰主权的普遍承认。⑨ 西撒

哈拉咨询意见表示，就摩洛哥同西撒哈拉法律

联系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必须是直接有关

西班牙在此开拓殖民地时以及紧挨该时期前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在
西撒哈拉有效显示权力的直接有关证据。􀃊􀁉􀁒 白

礁岛、中岩礁和南礁主权案中有法官表示，新加

坡自独立后的行为及马来西亚自身的行为，对
确定涉案岛屿主权具有重要意义。 这将避免在

殖民时期错综复杂的事件和其大量杜撰以及其

所称活动者的模糊形象中迷失方向。􀃊􀁉􀁓 换言之，
应重点关注争端方取得国际法主体资格后到关

键日期前双方的行为，以免再考察历史久远的

证据。
关键日期之后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最具

争议性。 一国在关键日期后针对争端采取的行

动，通常被认为对确立或证明其领土主权主张

无影响。􀃊􀁉􀁔 关键日期后的事实在争端解决中的

作用，取决于其是否是关键日期前实质性事件

的持续或有效阐明。 帕尔马斯岛案的裁决表

示，关键日期后至争端产生前的事件不能证明

关键时刻争议领土的法律地位，但关键日期后

持续之前方式实施的行为，可作为争端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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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Ｐａｌｍａｓ Ｃａｓｅ， Ａｗａｒｄ ｏｆ ４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２８， Ｒ． Ｉ． Ａ．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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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要素。① 明基埃和埃克荷斯群岛案的判

决指出，关键日期后以改善当事方法律地位为

目的的措施应被排除考虑。② 印巴西部边界案

的裁决认为，只有在无可靠当时证据时，后续证

据将具有辅助作用。③ 独立后的证据不能改变

独立前夕存在的状况。④ 塔巴界桩定位案的裁

决则提出，关键时期后的事件原则上是相关的，
原因在于这类事件能揭示或说明对关键时期内

情势的理解，而不是它们能产生情势变更的效

果。⑤ 大陆架案（突尼斯诉利比亚）有法官表示，
海域划界案件在成比例检验时，对相关事实的

考察也会涉及以关键日期排除后续行为。 性质

上是关键日期后以提高当事一方法律地位为目

的的措施，不应被考虑。⑥ 海洋争端案（秘鲁诉

智利）有法官表示，应削弱关键日期后的法律和

新方法等因素在海洋划界中的影响。⑦

４．２　 关键日期与保持占有原则

关键日期对适用保持占有原则有重要意

义。 关键日期是适用保持占有原则的必要条

件，以确定依哪个时间点来确定殖民地遗产并

裁判相关国家的边界。⑧ 保持占有原则的关键

日期相对明确，原则上以相关实体取得国际法

主体资格之时即国家独立之时为关键日期。 移

转给新国家的边界是其独立的“关键日期”时存

在的边界。⑨ 保持占有原则的效果是冻结领土

权利。 考虑保持占有原则时，没有必要调查在

殖民时期可能经历的各种变化。􀃊􀁉􀁒 反映靠近关

键日期时殖民有效控制的民事和教会文件，会
比一、两个世纪前的殖民有效控制文件能更好

地证明当时情势。􀃊􀁉􀁓 争端中的法律权利或有效

占领必须在独立的关键日期被确定，而不涉及

数年或几十年之前的殖民实践，这些实践可视

为是殖民时期内的插曲并在独立前结束。􀃊􀁉􀁔

保持占有原则一般以国家独立之时为关键

日期。 这里的问题是在保持占有原则下，如何

看待关键日期时的殖民地有效控制。 殖民地有

效控制行为是指“行政管理当局的行为，证明殖

民统治期间在相关地区有效行使了领土管辖

权”。􀃊􀁉􀁕 作为一般规则，出于保持占有原则的目

的，关键日期时确立的有效控制可用以弥补法

律权利的缺失或完善存在瑕疵的权利。􀃊􀁉􀁖 在完

全缺乏法律权利的情况下，有效控制行为的状

况应予以审查。 如果有效控制行为对之前情势

有明显改变，应作为殖民地遗产予以认定。 在

法律权利存在但不确定的情况下，关键日期时

的有效控制在不同程度上提供对所涉权利的可

靠解释，即“以实践解释权利”。􀃊􀁉􀁗 但在争端方对

案件适用的法律有约定时，关键日期时的有效

控制行为就不能发挥作用。 即便有效控制的情

况与约定适用的法律指向的界限有差异，约定

适用的法律也排除对有效控制的援引。􀃊􀁉􀁘

独立后的行为效力不是绝对排除，而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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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案件所依据的保持占有原则的条件和特点予

以分情况对待。① 保持占有原则关键日期后的

状况原则上不能改变独立之时的领土状态，对
独立日之后文件的审查不能引起在关键日期时

的“领土照片”的改变。② 当独立后有效占领的

书面证据显示保持占有边界时，独立后有效占

领的书面证据也可能被援引。③ 关键日期的状

态可经双方同意而改变。 因独立后的裁判或条

约、默示或承认而改变关键日期时，独立后的证

据需予以审查，以说明独立时的状况。④ 在适用

保持占有原则时，法院可能须依独立后的重要

事实来澄清证据。⑤ 因为独立日以后的地图、调
查或其他文件，可能与根据保持占有原则确立

的独立时存在的情势有关联。
还有的案件依据关键时期的证据并辅以近

来关于当时情势的信息，对关键日期前后的证

据都予以采纳。 孟加拉湾海洋边界案裁决认

为，确定关键日期时陆地边界终点的位置，必须

参照那时的“领土照片”。 仲裁庭将按 １９４７ 年

可获得信息定位的陆地边界终点，并结合更多

近来的有关关键日期时情势的补充信息，来定

位陆地边界终点。⑥

４．３　 关键日期与有效控制

有效控制是指国家采取行动证明对某一特

定领土的管理权，⑦体现为和平持续实施国家权

威，是国家单方行为的展示。 在权利有缺陷、存
疑或不存在时，有效控制会受关注。 在无法查

明争端方权利渊源或渊源不明时，国际司法和

仲裁实践往往运用辩证推理的法律方法，在两

个相互矛盾的、都有一定道理的陈述中选择其

一，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确定处于优先地位

的价值，通过考察有效控制来确认权利归属。
有效控制不是国际法原则，其最终法律效力应

依诸多情况而具体界定。⑧ 时间因素是有效控

制主张的相关要素之一。 有效控制行为可能与

争议岛屿在关键日期时的法律情势有关。⑨ 有

效控制从何时能在法律上被认为既定事实？
近来争端受理机构在涉领土争端的这类案

件中，往往通过确定关键日期来评估双方所提

交的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 在利吉丹岛和西

巴丹岛主权案中，国际法院因不能查明双方对

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拥有条约规定的所有权，
转而审查双方的有效控制，裁定利吉丹岛和西

巴丹岛的主权属于马来西亚。􀃊􀁉􀁒 在加勒比海的

领土和海洋争端案（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中，
国际法院认定依保持占有原则，双方对争议岛

屿的主权主张都不成立，转而审查双方提交的

后殖民地时期到关键日期前的有效控制，裁定

洪都拉斯对争议岛礁拥有主权。􀃊􀁉􀁓 在白礁岛、中
岩礁和南礁主权案中，国际法院对白礁岛主权

归属变化区分不同的历史时期予以考察。 在确

定马来西亚拥有原始主权（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ｉｔｌｅ）的情况

下，国际法院表示领土主权可能因拥有领土主

权的国家未能回应其他国家的主权归属行为，
或未能回应其他国家行使领土主权的具体表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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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７， ｐａｒａ．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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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ｏｖｅｒ Ｐｕｌａｕ Ｌｉｇｉｔａｎ ａｎｄ Ｐｕｌａｕ Ｓｉｐａｄａ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２， ｐ． ６２５．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ａｎｄ Ｈ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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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而转移给他国，①认定虽然马来西亚的原始

主权在先，但关键日期前的当事方行为等后续

事实表明了主权归属的转移，主权到关键日期

时已确定为新加坡所有。 在领土和海洋争端案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中，国际法院认定，保持

占有原则不足以确定双方之间争议海洋地物的

主权，转而根据有效控制行为确定主权。 基于

国家权力的适度展示来确定对小海洋地物的主

权，国际法院最终确认哥伦比亚对争议海洋地

物的主权主张。②

可见，国际法院在这几个案件中的观点基

本一致，对关键日期后的行为予以排除，“除非

在争端具体化后发生的行为是之前行为的正常

延续，而且不是为基于此以提高争端方的法律

地位而被实施”，③而且所涉行为必须与相关之

前行为同等或同类。④ 国际法院在认定案件不

能确定领土主权的渊源或渊源不明时，转而依

关键日期来确定双方提交的有效控制证据的可

采性，从而裁判主权归属。 这与条约的“嗣后实

践原则”具有相似性。 条约当事方的嗣后实践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不能改变条约意思，但
可作为条约意思或当事方缔约意图的证据。⑤

因此，关键日期后的有效控制对争端解决的意

义，不是为了改变或影响关键日期时的法律情

势，而仅是作为该情势当时实际状况的证据。⑥

“非改善”（ｎ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性质的关键日期后

行为，成为可显示关键日期时主权存在的证据，
反之则反。⑦

综上所述，关键日期对涉案证据的可采性

和证明力具有重要影响。 如前所述，关键日期

是为了寻找争端有关的所有实质性事实已经发

生的时间，排除争端方在关键日期后的行为对

争端的影响。 关键日期前发生的事件有实质性

价值，是创权事实（ ｒｉｇｈｔ⁃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ｓ）。⑧ 关键

日期后发生的事件不创造或完善权利，原则上

被排除考虑，其可采性取决于其是否持续或有

效地使关键日期前的实质性事件更清楚。 发生

在关键日期后的行为不能起到改变关键日期时

法律地位的作用，但可作为当时状况的证据，或
使当时状况显得清楚。⑨ 关键日期可排除争端

当事国意在打破现状并从中获利而实施的行

为。􀃊􀁉􀁒 在国际社会对国际争端不具有强制性管

辖权的情况下，明确关键日期在特定争端中的

客观性，特别是强调该日期之后的行为、事件不

能影响关键日期时的情势，有助于防止争端

恶化。

五、结　 语

关键日期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各争端解决机

构受理的案件中都曾出现。 关键日期对争端解

决在程序上和实体上都具有意义。 从实体问题

角度看，关键日期多出现在领土争端和边界划

界争端中，在因法律关系改变而引起的其他案

件中也逐步得到运用。 关键日期在晚近以来的

领土主权争端案件中运用突出。 关键日期意味

着争端有关的所有实质性事实已经发生，关键

日期之后发生的事情不能改变关键日期时的既

存情势。 当事方的权利也因而取决于关键日期

时的情势。
关键日期的难点在于如何恰当确定争端的

关键日期。 关键日期始终与争端的事实和实体

紧密联系在一起。 关键日期的确定，往往意味

着争端方实际立场的固定。 实践中对关键日期

的确定有些相对集中的考虑。 关键日期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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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产生或具体化之时。 关键日期还可以是争

议权利被处置的时间。 在保持占有原则的情况

下，关键日期一般为原殖民地取得独立的时间。
关键日期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每个争端的各种

相关因素，难有确切标准，只能也只应在不同的

案件中视具体事实而决定。
关键日期的核心作用在于对涉案证据的

可采性和证明力具有重要影响。 争端方的权

利取决于关键日期前的事实。 关键日期前的

事实能够创设或确立争端方的权利。 关键日

期后的事实不能创设或完善权利。 基本规则

是关键日期之前的证据具有可采性和证明力，
紧挨关键日期时证据证明力较强，之后的证据

原则上不予考虑，其可采性标准是之前行为的

正常延续及非自利行为，仅限于证明关键日期

时的状态。
可见，关键日期的实质是在错综复杂的争

端现象中，还原争端方法律关系，并设立采纳各

方证据的时间标准。 关键日期对证据的作用表

明，关键日期之前是争端方主张权利，实施创设

或者巩固权利行为的最佳和决定性的时期。 关

键日期一旦确定，将排除争端方在争端产生后

实施意图打破现状并从中获利的行为的法律

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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